附件1
惠阳区关于开展打通“生命通道”“拆窗

破网”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的通告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深刻吸取火灾事故教训，坚决彻底整治影响消防安全的防盗网、消防通道隐患问题，坚决遏制群死群伤火灾事故发生，经研究，决定从即日起至2025年12月底，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打通“生命通道”“拆窗破网”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九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生产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出租屋、住宅小区等重点整治场所应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对照自查重点内容，自评风险、自查安全、自改隐患。现将自查重点内容通告如下：
一、违规设置防盗网（窗）和广告牌
（一）具体情形

1.场所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防盗网（窗）等障碍物。

2.场所外立面广告牌和灯箱的设置遮挡建筑的外窗，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

3.场所未设置消防救援窗口或者消防救援窗口的设置不符合规范要求。

（二）整治要求

1.人员密集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如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防盗网（窗）、广告牌和灯箱等障碍物一律依法依规拆除。

2.人员密集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如场所无可开启外窗时或外墙被砖墙全封闭时，应在建筑的外墙上设置易于从室内和室外打开或破拆的消防救援口，消防救援口的要求为净高度和净宽度均不应小于1.0m（当利用非安全出口的门作为消防救援口时，净宽度不应小于0.8m）、下沿距室内地面不宜大于1.2m、间距不宜大于20m。

3.“九小场所”、出租屋如外窗、阳台上设置防盗网（窗），应开设长宽净尺寸不小于1米、0.8米且向外开启的紧急逃生口且在户内和公共区域设置逃生软梯、逃生缓降器、消防逃生梯或辅助爬梯等辅助疏散逃生设施。

二、安全疏散条件不足

（一）具体情形

1.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和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

2.场所在疏散走道、安全出口处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等障碍物。

3.未确定责任人对共用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进行统一管理。

4.未按标准对消防车通道逐一划线、标名、立牌，未实行标识化管理。

（二）整治要求

1.“九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出租屋、住宅小区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一律依法责令改正；住宅小区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的，一律依法责令改正。

2.“九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出租屋、住宅小区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等障碍物一律依法依规拆除。

3.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住宅小区存在未对共用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进行统一管理问题的，严格查清责任，明确管理责任人。

4.住宅小区按标准对消防车通道逐一划线、标名、立牌，实行标识化管理。

我区将组织基层力量对以上问题开展全面检查，并组织相关部门开展监督执法。鼓励群众通过12345热线，或直接向相关部门举报违反本通告要求的火灾隐患和违法行为，对检查发现和举报核查属实的，相关部门将依法查处。同时也希望广大居民对住宅内设置的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防盗窗（网）等障碍物予以拆改，为生命“网开一面”，坚决打通最后一道逃生防线。

本通告所指“九小场所”，即小商店、小旅馆、小学校或幼儿园、小医院、小网吧、小餐饮场所、小歌舞娱乐场所、小美容洗浴场所、小生产加工企业等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即集餐饮、住宿、娱乐、商业、仓储、文化、体育、培训等多业态多功能于一体的经营场所，分租、转租形成生产、储存多种功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等场所；人员密集场所，即大型群众性活动场所、宾馆、饭店、商场、集贸市场、客运车站候车室、客运码头候船厅、民用机场航站楼、体育场馆、会堂、公共娱乐场所等公众聚集场所，医院的门诊楼、病房楼，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和集体宿舍，养老院，福利院，托儿所，幼儿园，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公共展览馆、博物馆的展示厅，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和员工集体宿舍，旅游、宗教活动场所、校外培训机构、剧本杀、密室逃脱、文物建筑、寺庙等场所；出租屋，即群租房、点租房、单租房和民宿等场所；住宅小区，即物业管理小区、未实行物业管理的居民住宅区、村（居）民自建房连片区域。

特此通告。
